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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特点及略评 中国从夏商开始，就有以“刑”来治“乱”的

记载，刑相当于以后所称的法律。随着宗法等级制的发展，

西周在刑以外创立了一种称为“礼”的规范体系，以维护社

会政治、经济制度。历史上各封建王朝的法律都是以君王名

义制定和发布。西周的礼泛指典章仪式和道德规范，所谓“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贵族豪门在罪刑方面争有特权

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春秋战国是中国古

代思想史上极为辉煌的时期，各学派相继兴起，关于法律的

作用和地位也是各家争论的问题之一。所渭“法家”的定义

，胡适有其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孔子的正名论，老子的天道

论，墨家的法的观念，都是中国法理学的基本观念。故以为

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并无所谓“法家”。L1)从儒家的观点

看，所谓“法”还只是一种标准模范，他们强调圣人、贤人

，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圣君贤相的作用，强调道德教化的

作用，主张“德主刑辅”、“人治”、“礼治”。尹文子曾

阐述“法有四呈”：第一种法即“不变之法”，近于儒家所

谓天经地义。第二种是“齐俗之法”，指一切经验所得或科

学研究所得的通则，如“火必热”、“员无直”等。第三种

是刑赏的法律，后人用“法”字单指这第三种。第四种“平

准之法”乃法的本意，应如律度权衡那样公正无私、明确有

效。此四种说法融合了各家的思想，尤其第二种和第四种揭

示了法律的准绳应客观、公平的原则。然而，由于时代的局



限性，当时的法理学家所主张的法乃是第三种“治众之法”

。尽管如此，历史的洪流始终不能掩盖一些法理学家对“法

”的真知灼见。其中墨家的“兼爱”主义直攻儒家的亲亲主

义，它追求“同法必同类”，即法律平等的基本观念。慎到

论及“法”的客观性，其“不建己，不用知”意即人无论如

何聪明才智，总不能没有偏私错误，因此，要去除一切主观

的弊害，专用客观的标准。法治主义与人治主义不同之处，

基本即在此。韩非则是一个极信历史进化的人，所谓“法与

时转而治，治与世宜则有攻。⋯⋯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其

法治的观念是具有一种“世异则事异”的动态特征。百考试

题论坛来源：考试大采集者退散 但由于中国的法律两干多年

来以封建君主专制、宗法等级特权为特征，其法律的作用依

然摆脱不了为君主统治服务，而且儒家学说的“人治”观念

一直垄断着中国的法律领域，以致造成中国与西方法律概念

的巨大差别。中国历史上盛行的法概念主要是指以君主名义

制定和发布的实在法，君主的权力来自于“天”，君主及其

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君主并没

有绝对的权力，教皇、贵族与君主之间一直存在长期的对抗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产生了不同于中国的神学

，君主的权力或法律的本质归之于人格化、偶像化的上帝。

法律是建立在自然法、理性、正义、人权、社会契约等基础

上的。”[2)正是在这些学说的指引下，形成了西方两大法系

共同的法律观念以及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2 法系分类及

其特点采集者退散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来源

：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来源：www.100test.com 法系可以理解

为由若干国家和特定地区的、具有某种共性或共同传统的法



律的总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两大类，前者又称民法法系，通常是指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形

成的法律的总称，因而，也称为“罗马法系”，有法国和德

国两个支系。后者又称普通法法系，是指英国中世纪以来的

法律，特别是它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与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大

陆法系相对比的一种法律制度。包括英国和美国两个支系。 

大陆法系在传统上侧重成文法，它强调根据正义的观念，社

会应当确认哪些权利和义务，以明确的法律准则或文字作为

判决的依据。英美法系则侧重程序法。英国的普通法是作为

补救手段而产生的，其实践的目的是为了使争议获得解决。

因此，公正审判被看作司法的主要目标，程序是至关重要的

东西。例如，德国在规划行政中力求对实体性问题进行精确

的界定，英国则具有严格的规划编制审批程序、规划管理程

序。这一差别也导致了法律推理上迥然不同的特色，大陆法

系实行从一般规则到个别判决的演绎法，英美法系实行从判

例到判例从而构思出一般规则的归纳法。来源

：www.100test.com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在英国，普通法是由

法院发展出一般习惯，它必然成为判例法，法律规则首先与

个别案件的事实相联系。因而它是一个“开放性体系”，其

发展通过区别的技术来进行，新的法律被设计出来，而旧法

律的含义或被限制或被扩大，英国的法官倾向于尽可能地去

限制法律规则的范围。大陆法国家则是针对现实法律的不稳

定性以及多样性，通过编撰法典使法律明确和使全国的法律

保持统一。法律是由法律学家设计和定形的。对案件的裁决

是通过法律解释的技术而不是区别的技术。在大陆法国家，

一般性的法律规则总尽力去囊括一切可能的情况，法官总是



能依靠其中一个或多个规则，通过解释的程序进行判决。 在

所有国家中都存在着司法的两种需求的矛盾：一方面，法律

必须是确定的和可以预知的；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是灵活的

并能适合具体环境。无论是大陆法还是普通法，其法律规范

的概念都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因此，近代两大法系出现了逐

渐融合的趋势，大陆法系日益加强判例作用，特别是在行政

法方面；而英美法系则增加成文法的成分，形成成文法与判

例法并重和相互作用的局面。 相关推荐：中国城市规划法规

体系的构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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